《信阳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

现将《信阳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《管理办法》起草情况
依据《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23〕14号）文件精神，2024年12月31日，住建部印发了《关于加快建立住房保障轮候库的通知》（建保〔2024〕89号），2025年2月24日，住建厅下发《关于加快住房保障轮候库建设工作的通知》。按照住建部和住建厅通知要求， 2025年3月底前出台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，制定本市县统一适用的保障性住房配租配售条件和标准，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全流程管理制度，细化申请、轮候、配售和配租、退出等管理流程和政策指引，并向社会公开。因此需要出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，规范我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筹集、分配运营、管理等工作。在此背景下，市住建局结合住建部、住建厅要求和我市实际，起草了《管理办法》初稿，充分征求了中心城区各辖区政府（管委会）、相关部门、市属国有企业意见和建议，并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《管理办法》讨论稿。现经市政府法制审核后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。
二、《管理办法》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一是总则。主要是阐述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目的、意义、适用范围、定义、基本原则以及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，确立了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和市场化运作、封闭管理的原则。二是房源筹建。主要是详细规定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规划编制、土地来源、区位布局、筹建方式、任务分解和套型面积等关键要素。明确了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应，优先从储备土地中供应，并要求新建项目单套住房建筑面积控制在70—120平方米，三居室套型比例按项目情况控制在60%—70%。强调对于收购项目要按照“保基本”要求，严格把握户型、面积标准，不得收购豪宅和大户型房屋用作保障性住房。三是申请条件。明确了申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基本条件，包括户籍要求、住房状况、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等，并规定了特殊情形，如高层次人才和经组织、人社部门认定的市高层次人才不受户籍时限的限制。四是轮候库管理。明确了轮候库服务对象、申请提交要件、轮候库申请审核流程。五是配售管理。规定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配售组织、优先情形、配售方式、放弃情形和剩余房源转化等管理措施。明确了市住房保障部门负责统一组织配售工作，确保配售过程的公平性和透明度。六是价格管理。涉及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价格核定、价格组成和再售价格等，确保价格的合理性和透明性。价格主要由划拨土地成本、建安成本、不超过5%的利润以及需据实核算的相关成本组成。七是封闭管理。详细规定了购房合同的签订、权属登记、回购情形、回购价格的确定、房屋维护、抵押规定等，以保证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封闭运行。八是配套政策。提供了配套教育资源、开发贷款、税费、购房贷款等方面的配套政策。九是监督管理。对购房家庭的申购行为、工作人员的职责履行、运营公司的合规操作等进行监督，并规定了违规行为的追责情形。
三、工作建议
建议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，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实施。

6

